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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天津建材少数股东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隅集团同意天津建材少数股东教投公司对天津建材减少注册资本100,119.8万元，减资对

价163,379.33万元。● 本次减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减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减资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减资事宜概述2024年10月15日，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建材集团少数股东减资的议案》。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建材”）少数股东天津教育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教投公司”）拟以评估值为依据，对天津建材集团减少注册资本100,119.8万元，减资
对价163,379.33万元，减资额对应股权19.699%（以下简称“本次减资事宜”）。金隅集团作为天津建
材控股股东，同意本次减资事宜。本次减资完成后，金隅集团对天津建材持股比例从 66.816%增至83.208%。

本次减资事宜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减资股东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天津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28886504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恂园西里6-1室201
法定代表人：张忻
注册资本：35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学校后勤服务业务的投资与开发；科技、信息、教育资源开发与咨询；自有

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有教投公司68%股份，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持有教投公司32%股份。
教投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教投公司为天津建材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为 45%。除上述情况外，教投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概况
标的名称：天津建材19.699%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7793U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508号
法人代表：安志强
注册资本：508,222.3472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会议及展
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分支机构经营】；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天津建材成立于1994年12月21日，其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金额（万元）

339573.8435
168648.5037
508,222.3472

持股

66.816%
33.184%
100.00%

（三）减资标的公司主要财务信息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天津建材资产总额为1,936,986.55万元，负债总额为1,244,201.29万元，

净资产为692,785.2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914,132.11万元，利润总额为-29,405万元，净利润
为-31,914.2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天津建材资产总额为 1,970,865.25万元，负债总额为 1,314,638.07万元，
净资产为656,227.18万元；本年累计营业收入为583,501.48万元，利润总额为-34,280.01万元，净利润
为-35,967.5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4）第1570号天津建材资产评估报

告，以2024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天津建材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752,466.1万元，评估价值为 829,336.67万元，增值额为 76,870.57万元，增值率为 10.22%。各类
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其他权益投资工具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其他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

账面价值

A
446,218.29
828,536.18
661,516.87
149,653.80
9,438.82
188.80
7,363.65
6,975.27
374.24

1,274,754.47
434,052.99
88,235.38
522,288.37
752,466.10

评估价值

B
475,076.63
874,274.56
715,626.15
140,632.50
8,563.56
122.60
9,066.84
8,543.31
262.91

1,349,351.19
434,034.46
85,980.06
520,014.52
829,336.67

增减值

C=A-B
28,858.34
45,738.38
54,109.28
-9,021.30
-875.26
-66.20
1,703.19
1,568.04
-111.33
74,596.72
-18.53

-2,255.32
-2,273.85
76,870.57

增值率%
D=C/A×100

6.47
5.52
8.18
-6.03
-9.27
-35.06
23.13

-29.75
5.85
—

-2.56
-0.44
10.22

（五）其他事项
1.天津建材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天津建

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减资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2.天津建材与教投公司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也
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3.天津建材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的情况。

四、评估合理性
以 2024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天津建材与教投公司共同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津建材集团股权进行三年一期的审计评估。为确保合理
评估各项资产、负债价值，并考虑预期企业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经综合考虑，最终选取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净资产总值82.93亿元。

五、本次减资风险及上市公司的影响
减资完成后，暂估公司持有天津建材集团股权比例将由66.816%增加至83.208%，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不变。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减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天津建材集团的绝对控股股东，取得更多董、监事会席位，有利于提高
天津建材集团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话语权，确保决策内容迅速、有效落实，有利于公司在发展方向、
经营目标、风险防控等方面进一步对天津建材集团的全面、统一管理。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4-04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10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0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5

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林传辉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7,621,087,66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5,242,153股A股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7,605,845,511股。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391人，代表股份 4,021,440,8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730%。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2,386人，代表股份3,320,378,967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5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79人，代表股份127,059,92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6%）；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701,061,872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74%。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

性和完备性，会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序号

提 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
证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股数

3,317,817,865
701,061,872
4,018,879,737

比例

99.9229%
100.0000%
99.9363%

反对

股数

1,424,702
0

1,424,702

比例

0.0429%
0.0000%
0.0354%

弃权

股数

1,136,400
0

1,136,400

比例

0.0342%
0.0000%
0.0283%

是
否
获
得
通
过

是

提 案2
关于《广发证券2024 年 度 中 期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A股

H股

合计

3,318,053,465
701,061,872
4,019,115,337

99.9300%
100.0000%
99.9422%

1,634,202
0

1,634,202

0.0492%
0.0000%
0.0406%

691,300
0

691,300

0.0208%
0.0000%
0.0172%

是

说明：
1．《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生效。生效后的《广

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两个月内实施。A股及H股的派息日为2024年11月28日。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H股股息以港
币派发，实际金额按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平
均基准汇率折算。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造成的。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 案1
提 案2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广发证券2024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28,140,794
128,376,394

比例

98.0405%
98.2208%

反对

股数

1,424,702
1,634,202

比例

1.0900%
1.2503%

弃权

股数

1,136,400
691,300

比例

0.8695%
0.528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苏敦渊、王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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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6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
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情况：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
计13人计划于2024年7月15日起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950万元。● 增持实施结果：截至2024年10月15日，本次增持主体已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合计增持公
司股份147.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997.69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增持主体实施增持金额均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
诺的期限内完成实施。

一、增持主体的情况1．增持主体的姓名、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次增持主体包括：公司董事长陈平绪先生、董事宁红涛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年德先生、董

事兼副总经理李鹏先生、董事李华祥先生、监事会主席沈红波先生、监事丁超先生、监事张明江先生、
监事廖梦圆女士、监事朱秀梅女士、副总经理黄河生先生、财务总监奉中杰先生、董事会秘书戴耀珊
先生合计13人（全文合并简称“增持主体”）。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姓名

陈平绪

宁红涛

陈年德

李鹏

李华祥

沈红波

丁超

张明江

廖梦圆

朱秀梅

黄河生

奉中杰

戴耀珊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持股数量（股）

639,091
1,704,931
342,935
204,909
201,298
337,293
339,803
271,127
37,515
47,578
612,655
387,455
308,182

持股比例（%）

0.0239
0.0638
0.0128
0.0077
0.0075
0.0126
0.0127
0.0102
0.0014
0.0018
0.0229
0.0145
0.0115

注：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持股比例按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2,670,649,486股计
算。

增持主体中，陈平绪、黄河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已披露并完成一次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5）、2024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2024年3月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
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其余人员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没
有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本次增持主体计划自2024年7月15日起3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950
万元，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姓名

陈平绪

宁红涛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拟增持金额下限

50.00
100.00

陈年德

李鹏

李华祥

沈红波

丁超

张明江

廖梦圆

朱秀梅

黄河生

奉中杰

戴耀珊

合计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100.00
100.0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
10.00
100.00
60.00
50.00
95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发科
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4年10月15日，本次增持主体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47.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997.69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主体实施增持金额均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
持计划已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陈平绪

宁红涛

陈年德

李鹏

李华祥

沈红波

丁超

张明江

廖梦圆

朱秀梅

黄河生

奉中杰

戴耀珊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本次
增持

数量（股）

120,000
137,600
158,100
162,700
63,700
125,500
160,600
147,500
53,700
13,500
143,400
102,700
86,200

1,475,200

本次
增持
金额
（元）

725,100.00
1,029,419.05
1,033,794.00
1,009,296.00
510,281.00
1,000,235.00
1,010,093.00
1,001,517.35
324,791.00
100,331.10
1,092,225.00
609,292.00
530,550.00
9,976,924.50

本次
增持

比例（%）

0.0046
0.0052
0.006
0.0062
0.0024
0.0048
0.0061
0.0056
0.002
0.0005
0.0054
0.0039
0.0033
0.0560

本次增持完成后

持股
数量
（股）

615,364
1,752,804
398,154
306,136
198,609
125,500
174,000
271,500
53,700
13,500
614,618
373,918
301,927
5,199,730

持股
比例（%）

0.0233
0.0665
0.0151
0.0116
0.0075
0.0048
0.0066
0.0103
0.002
0.0005
0.0233
0.0142
0.0115
0.197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根据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回购注销了 1,685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4,036,789股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34,036,789股，该事项
亦导致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占比发生变化。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2．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承诺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4-04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9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2024年1-9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8,916.9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9.2%，其中新签海外合同

额人民币60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2%。

9月份，本公司部分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1
2

3

合同签订主体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合同）名称

郑东新区算力产业园三号地块EPC总承包合同

达州东部经开区职教新区建设项目（一期）

昆明市五华区昭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昭宗
小村、昭宗大村、依禄村、河底村）—安置房项目

（03地块、04地块）设计施工总承包

合同金额

35.5
16.4

13.3

4

5

6

7

8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平稳基金国际中心项目（紫薇府）工程施工
总承包

萧县党校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烟台港西港区LNG长输管道工程（邹平分输站
—齐河分输站)工程总承包（EPC）

松江区广富林街道 SJC10004单元 2街区 04-02
号地块项目

华夏大地塔城“摇篮经济”生态循环产业园项目
一期工程EPC

13.1

12.8

11.9

11.3

10.3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81 证券简称：帝奥微 公告编号：2024-074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7，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鞠建宏先生提议

2024年3月13日~2025年3月12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41.68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69.91万股

1.86%
8,535.40万元

14.78元/股~21.2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26日和 2024年 3月 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 5,000万元至 1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41.68
元/股（含），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2024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2024-01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回购实施情况2024年3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236,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2,200,000 股的比例为 0.0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1.28元/ 股，最低价为20.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4,999,725.6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截至2024年4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561,884股，占公司总股本252,200,000股的比例为 1.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1.28元/股，最低价为 16.34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47,873,703.2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0日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699,148股，占公司总股本252,200,000股的比例为1.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1.28元/股，最低价为14.7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85,353,961.3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

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的股份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4,699,148股，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
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股票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首次披露回购注销股份事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回购提议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注销
股份事项以来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4年10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

次所回购的股份4,699,148股，并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63,953,600
188,246,400
11,965,000
252,200,000

比例（%）

25.36
74.64
4.74

100.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
股份（股）

-
4,699,148
4,699,148
4,699,148

本次不注销
股份（股）

/
/

7,265,852
/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63,953,600
183,547,252
7,265,852

247,500,852

比例（%）

25.84
74.16
2.94

100.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总数为 4,699,148股，将全部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前述

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未进行质押和出借，亦未享受股东大会表决权、利
润分配等相关权利。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并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普拉
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37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0,532,619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1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079,891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27,562,228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90,500 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10月1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
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0月16日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票将于2024年10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

网，网址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托普云农

2、股票代码：301556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528.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132.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公开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4.5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发行人所处行业为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65）。截至2024年9月26日（T-3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9.15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2024年9月26日（T-3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如下：

证券代码

688296.SH

002322.SZ

688579.SH

300248.SZ

平均值

证券简称

和达科技

理工能科

山大地纬

新开普

T-3日股
票收盘价

（元/
股）

8.81

12.87

7.79

7.31

2023年扣
非前EPS
（元/
股）

-0.2726

0.6486

0.2029

0.2257

2023年扣
非后EPS
（元/股）

-0.3888

0.6109

0.1698

0.2124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2023年）

-

19.84

38.40

32.39

30.21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2023年）

-

21.07

45.88

34.41

33.7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4 年 9 月 26 日（T-3

日）。

注1：2023年扣非前/后EPS计算口径：2023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注2：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3：因和达科技扣非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

为负值，因此在计算可比公司2023年扣非前后的静态市盈率

的平均值时将上述数据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14.5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11.73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4年9月26日（T-3

日）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39.15倍；低于可比公司2023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

率33.79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

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价格为14.50元/股，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

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

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

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

目炒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

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渝阳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88号3幢1101室

电话：0571-87011807

联系人：朱娜

（二）联席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676666

保荐代表人：刘玉飞、励少丹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

618室

电话：020-6633596

发行人：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6日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